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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科：財稅行政、商業行政 

科 目：民法概要 

 

甲、申論題部份： 

一、甲、乙、丙三人繼承丁之財產成立公同共有。請附理由回答下列問題： 

何？ 

 

【擬答】： 

有效，但不

拘束乙丙二人 

公同共有物之處分及其他之權利行使，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得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

意。固有民法第 828條第 3項規定可稽。又，買賣契約性質上係屬於負擔行為，負擔行

為不以行為人有處分權為必要，因此該條所稱之處分行為，應不包含負擔行為。 

對此，最高法院 71年台上字第 5051號民事判例亦稱，買賣並非處分行為，故公同共有

人中之人，未得其他公同共有人之同意，出賣公同共有物，應認為僅對其他公同共有人

不生效力，而在締約當事人間非不受其拘束。苟被上訴人簽立之同意書，果為買賣，縱

出賣之標的為公同共有土地，而因未得其他公同共有人之同意，對其他公同共有人不生

效力。 

立公同共有，而甲以自己名義擅自與戊訂立

公同共有財產中之房屋的買賣契約時，該買賣契約有效，但不拘束乙丙二人。 

依民法第 246條規定，無效 

應繼分係指各繼承人對於遺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所得繼承之比例，並非對於個別遺

產之權利比例。故最高法院 89年度台再字第 81號判決即認為，共同繼承之遺產在分割

之前，為各繼承人公同共有，而民法第八百二十七條第一項基於公同關係而共有一物

者，依同條第二項之規定，各公同共有人之權利，及於公同共有物之全部，故各該共有

人並無應有部分存在，通說亦認為公同共有人之應有部分係屬潛在者，與分別共有人之

應有部分為顯在者不同，如繼承人就繼承財產之應繼分，此項潛在之應有部分，在公同

關係存續期間內，不得自由處分。公同共有人將其繼承之權利讓與於第三人，乃以此為

契約之標的，係以不能之給付為標的，自有民法第二百四十六條第一項前段規定之適

用。 

共有物之全部，故甲並無應有部分存在，甲就繼承財產之應繼分，此項潛在之應有部

分，在公同關係存續期間內，不得自由處分。若甲將其繼承之權利讓與於第三人丁，乃

以此為契約之標的，係以不能之給付為標的，依民法第二百四十六條第一項前段規定，

該讓與契約無效。 

 

二、甲男乙女為夫妻，甲先擬好離婚協議書，由甲之父母丁、戊以證人身分簽名於上。其後，甲

徵得乙之同意離婚，由乙於離婚協議書上簽名蓋章，並向戶政機關辦理登記完畢。乙與丙均

為善意，於民國 98年依法定方式結婚，試問： 

 

 

 

【擬答】： 

甲乙之離婚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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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離婚之協議在場聞見，或知悉當事人間有離婚之協議，始足當之。如配偶之一方持

協議離婚書向證人請求簽名時，他方尚未表示同意離婚，證人自不知他方之意思，即不

能證明雙方已有離婚之協議。是證人縱已簽名，仍不能謂已備法定要件而生離婚之效

力。此有最高法院 69 年度第 10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可參。 

上。然甲持協議離婚書向證人丁、戊請求簽名時，乙尚未表示同意離婚，證人自不知乙

之意思，即不能證明甲乙雙方已有離婚之協議。縱然證人丁戊已簽名，仍不能謂已備法

定要件而生離婚之效力。故甲乙之離婚無效。 

乙、丙之婚姻有效 

985 條第一項固然規定，有配偶者，不得重婚。惟如前婚姻關係已因確定判決

或經兩願離婚登記而消滅，配偶之一方與第三人本於善意且無過失，信賴該判決或離婚

登記而與前婚姻之一方相婚者，雖前婚實質上仍屬無效，致後婚姻成為重婚；究與一般

重婚之情形有異，依信賴保護原則，該後婚姻之效力，仍應予以維特。故民法第 988條

第三款但書規定，重婚之雙方當事人因善意且無過失信賴一方前婚姻消滅之兩願離婚登

記或離婚確定判決而結婚者，後婚例外有效。 

甲乙之前婚姻尚存續。但乙與丙均為善意，且於民

國 98年依法定方式結婚。依照民法第 988條第三款但書規定，重婚之雙方當事人乙丙因

善意且無過失信賴前婚姻消滅之兩願離婚登記，後婚例外有效。故乙、丙之婚姻有效。 

乙與丁、戊是姻親關係消滅 

 988-1條規定，後婚姻因 988條第三款但書例外有效時，前婚姻自後婚姻成立

之日起視為消滅。然，民法第  971 條僅規定，姻親關係，因離婚而消滅；結婚經撤銷

者亦同。並未將婚姻因 988-1條規定無效之情形列入。因此，988-1第一項婚姻消滅之

情形，是否有 971條之適用，不無疑問。 

重當事人之意思，也應認為前婚姻所形成之姻親關係亦已消滅為妥。依題意，甲乙之前

婚姻既然已因 988-1條規定消滅，則乙與丁、戊是之姻親關係亦認為依 971條規定而消

滅。 

 

乙、測驗題部分： 

  下列何種事由不會造成消滅時效中斷？ 

   

  6個月內未起訴 

  下列何者為效力未定之法律行為？ 

  

  

  

 

  下列何者不是法定的要式契約？ 

   

  

  下列何者不是要物行為？ 

    

  甲之鄰居之發生火災，甲基於熱心助人之意思幫忙救助。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惡意或重大過失時，才須對乙之損害負賠償責任  

  

 

  下列有關契約成立之敘述，何者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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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定其契約為

成立  

應

依其事件之性質定之 

 

  甲於上班途中，發現乙昏倒於公車站旁，立即叫計程車將乙送至醫院救治。甲與乙間成

立何種法律關係？ 

    

  下列何者並非民法第 184條第 1項前段規定之侵權行為成立要件？ 

   

  

  甲不法侵害乙之名譽權，乙因此受有精神上之損害。下列關於乙對甲請求慰撫金之敘

述，何者正確？ 

  

  

  

 

  甲開車上班途中，遭超速闖紅燈之乙車嚴重碰撞毀損。下列關於甲對乙請求損害賠償之

敘述，何者錯誤？ 

若甲車全毀，無法修復，乙得賠償甲相同價值的汽車，此亦屬回復原狀的作法 

甲得向乙請求修復之必要費用。但甲須將該款項實際用於修復汽車  

若甲車毀損而其修復費用遠超過原車價值時，乙得以金錢賠償之，無須回復原狀  

甲得請求乙賠償甲車因毀損所減少之價值 

  甲向乙承租一輛汽車，未經乙之同意，將該車轉租予丙。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甲違反轉租之規定，乙得解除其與甲間之租賃契約 

  甲向乙訂購 A電腦並繳交定金。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明知其所有 A屋已燒毀，卻仍與乙訂立買賣 A屋之契約。此契約之效力如何？ 

    

  委任人任意終止委任契約而有可歸責事由者，對於受任人應否負損害賠償責任？ 

人的信賴關係上，本得任意終止  

  

  

 

  甲與乙簽訂僱傭契約，約定每週二早上，甲將至乙住處協助家庭清潔工作。某日甲有事

無法前往，甲得否請同業友人丙代為前往打掃？ 

負責  

  

  

家庭清潔勞務技能不低於甲 

  甲、乙、丙、丁、戊．己共有 A地，各有應有部分六分之一，甲將其應有部分設定抵押

權給庚，乙聲請法院裁判分割。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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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分得的部分  

  

所分得的部分 

  甲將其 A地設定普通地上權於乙，供乙在 A地上興建 B屋居住。乙不得將 B屋設定何種

物權於第三人丙？ 

   

   

  甲將其 A自行車借予乙騎乘環島，途中 A車故障送丙車行維修，惟乙盤纏已盡，無力支

付報酬。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車非債務人乙之所有，故丙即使是善意亦不得留置之  

A車並無牽連，故丙不得留置 A車  

A車之始，縱明知 A車非乙所有，仍對 A車有留置權  

A車騎回取錢，縱雙方約定保留留置權，丙仍不得主張留置權 

  甲向乙借貸 1,000萬元，由丙提供 A地設定普通抵押權及丁提供 B地設定 1,500萬元之

最高限額抵押權擔保。在原債權確定前，乙將該 1,000萬元債權讓與戊。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 

A地之普通抵押權、B地之最高限額抵押權均隨同移轉於戊  

A地之普通抵押權、B地之最高限額抵押權均不隨同移轉於戊  

A地之普通抵押權隨同移轉於戊  

B地之最高限額抵押權隨同移轉於戊 

  甲男之祖父與乙女之祖母為養兄妹。其後，甲、乙結婚。甲、乙之婚姻為： 

有效 無效 得撤銷 效力未定 

  依我國法定財產制之規定，下列何種財產不屬於剩餘分配之財產？ 

婚後所得之薪資  

婚後繼承取得之財產  

婚前財產於婚後取得之孳息  

婚後因侵權行為所受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剩餘財產差額之分配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剩餘財產之差額時起，至少幾年間不行使

而消滅？ 

1年 2年 3年 4年 

  甲有一子丙，乙有一女丁，丙、丁結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甲、丁為直系姻親 乙、丙為直系姻親  

甲、乙為旁系姻親 甲、乙無親屬關係 

  甲已喪偶，育有乙、丙、丁三子。乙育有戊、己二子，丙育有庚子，丁育有辛女。乙死

亡之數年後，甲死亡，丁拋棄繼承。甲死亡時留有遺產 1,200萬元。試問甲的遺產繼承

人戊得繼承多少遺產？ 

200萬元 300萬元 400萬元 600萬元 

  甲生前作成自書遺囑，將其所有之 A屋遺贈於乙，並指定丙為遺囑執行人。甲死亡時，

其繼承人為丁。何人有管理遺產並實現遺囑內容之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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